招标公告
古河新居、黄花塘镇杜湖邻里农房改善项目农房改善项目、枕水人家二期项目（项目名称）
电梯及相关服务采购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古河新居、黄花塘镇杜湖邻里农房改善项目农房改善项目、枕水人家二期项目（项目名称）招标人为江苏天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江苏天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资金来源），出资比例为 江苏天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电梯及相关服务（设备名称）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a、供货、运输、保管、施工、安装（含电梯深化设计施工图纸）、装潢、检测、调试、验收、缺陷修补、 竣工图资料；b、专用工具、备品备件、维护、保修；c、培训；d、临时设施（包括总包已有施工脚手架 不能满足电梯安装，而需要搭建的脚手架）；e、办理向管理部门报检、领取特种设备许可证等，直至满 足正常运行使用的一切工作；f、控制中心（门卫或管理室）至各电梯的五方通话管线购置、敷设、话机 安装等；g、虽未载明但为完成工程竣工交验所需的一切设备、材料供应及相关工作；h、承诺的免费质保期内的维保服务。招标人保留中标后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权利。

（1）投标报价中，包含了设备、材料的价格、随设备提供的全部备用品配件及专用工具的出厂价、包装费、运杂费（运抵甲方工地现场并卸货）、运输保险费、资料费、现场保管费、安装费、调试费、深化设计费用、电梯井井道改造费用（如有）、政府部门安检和验收费、法定质检机构质检和检测费、操作维护人员培训费、质保期保养维护以及甲方认为必须包括的其他所有费用（所需附件、预埋件购置预埋、管道预埋、加工、安装电梯及每部电梯内部的装饰、装潢部分及安装过程中土建处理费、辅材价格、投标人自身考虑的利润及税费等一切费用）等。在安装、调试、验收过程中，如发现有漏项、缺件，乙方应无条件、无偿的补齐。在乙方履行本项目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视为已包含在乙方的投标报价之中，且并不因此而影响交付给甲方使用的要求及时间。

（2）乙方必须代甲方办理电梯检测手续和领取电梯使用登记标志及质监站验收合格等所有手续，所发生的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中，由乙方自行支付。乙方应充分考虑制造、安装施工期间各类材料市场的风险和国家政策性调整风险系数，并计入总价，中标价不得调整。

(3)每部电梯验收合格后四周需安装装潢保护板。
注：所有电梯必须通过相关部门检验并出具合格报告，否则不予支付相应款项。

2.2交货地点：工程施工现场。

2.3交货期：招标人通知中标人按合同要求生产电梯之日起120个日历天安装调试完毕(含备货、验收、运输、装卸、安装和调试运行并经当地主管部门验收和取得电梯使用登记标志)等与此相关的全部工作。具体按照甲方通知要求。
2.4质保期要求：整梯质保期1年并提供2年免费维保服务（以有权部门电梯使用许可证的签发日期和质监站验收合格，并办理移交手续签字之日为质保期开始日期）；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资质条件：
3.1.1）投标人应是在法律上、财务上独立运行的法人，招标内容在其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投标设备制造商注册资金≥2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汇率以投标当天的汇率计算），如是代理商投标，代理商注册资金≥8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汇率以投标当天的汇率计算），且代理商所代理产品的制造商注册资金≥2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汇率以投标当天的汇率计算），提供投标人及投标设备制造商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3.1.2）代理商投标时需提供制造商出具的针对本项目的唯一专项有效授权书【原件】。同一品牌只允许一个制造商或代理商参加报名。
3.1.3）投标设备制造商应通过ISO或GB/T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提供认证证明文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3.1.4）所投品牌制造商必须具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签发的特种设备（曳引乘客电梯）A级制造许可证或《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文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所投品牌制造商必须具有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A级资质或《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文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3.1.5）投标人若为代理商，代理商应具有特种设备安装维修许可证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安装维修B级及以上资质或《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同时所投品牌制造商具有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A级资质或《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文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3.2财务要求：所投电梯品牌的制造商须提供2019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财务报表附注）【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3.3业绩要求：2017年6月1日以来，制造商或代理商承担过已完工的单项合同金额为800万元及以上电梯供货业绩（提供中标通知书和合同协议书及其项下设备交货验收证明材料或完工证明或使用合格证，时间、金额以合同为准；提供的证明材料须能反映相关数据和内容，否则视为未提供【证明文件以原件扫描件或复印件加盖公章】。
3.4其他要求：
3.4.1）信誉要求：
投标人须提供以下承诺（加盖公章）：
a.投标文件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失实或者弄虚作假；
b.投标人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c.投标人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3.4.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5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0年11月13 日至2020年11月17 日，每天上午09：00至12：00，下午14：00至17：00（北京时间，下同），在南京市长江路198号苏美达大厦5楼西侧（详细地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购买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0年11月 27 日9时30分（北京时间），地点为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杜湖邻里项目部。
5.2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天源建设集团（http://www.tianyuanconstruction.com/）、天源控股集团（http://www.xuyiwater.com/）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江苏天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地    址：                                地    址：南京市长江路198号苏美达大厦5楼      

邮    编：    
邮    编： 210018
  
联 系 人：                                联 系 人： 钟贤娴
  
电    话：                                电    话： 025-84531276
 
传    真：/
传    真： 025-84525370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435419008@qq.com
  2020年11月13 日
